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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证券简称：神州长城、神州B    公告编号：2016-013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神州长城”）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刊登了《关于 2015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6-011），披露了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略先生提议的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相关情

况。  

2016年 2月 1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

司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12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对此，公司高度重视，根据关注函要求，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相

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关注函》中相关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一、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自身发展阶段、经营模式、盈利水平、未来

发展计划、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经营整合情况等，请进一步说明推出上述利润

分配预案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详细分析与你公司发展阶段的匹配性。 

回复说明：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经营模式和未来发展计划等 

公司目前所处行业为建筑施工类，主要从事工程总承包（海外）、装饰、机

电安装、幕墙设计与施工，医院的 PPP、BOT 项目建设等等。经过多年业务布局

和经验积累，凭借多年深耕海外市场形成的人才优势、营销渠道优势、施工能力

优势等，目前公司海外业务已遍布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

已经在多个国家创建了良好的口碑和公司形象。 

2013年 9月和 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不仅出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符

合所有沿线国家和相关国家的战略利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 60个，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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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 44亿，经济总量约为 21 万亿美元，分别占

全球的 63%和 29%。这些国家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

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出了难得的历史

机遇，特别为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的海外业务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司海外

业务规模处于快速扩张和收获阶段。 

公司在海外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主要是韩国的三星、现

代、浦项钢铁和欧美的大型企业等，中国的中建、中铁、中交等大型央企也是公

司在海外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公司在参与大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过

程中，公司的整体经营规模和注册资本也是业主评估公司整体实力的一个重要方

面。所以，为了提升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整体实力和外在形象，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公司需要业务规模和注册资本的同比快速扩张。 

国内业务方面，公司已经从传统的装饰、机电、幕墙业务，扩展到医疗业务

方面：2015 年 12 月 17 日，公司与四川省佳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四川省泸州

市签署了《关于成立神州佳乐医疗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拟共同出资

设立神州佳乐医疗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采用 PPP、BOT 等运作模式收购现有

医院，投资建设新院等医疗项目、养老项目（详见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大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026）；2016 年 1 月 18 日，公司和北京安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设立神州安杰医疗产业投资基金的框架合作协议，有利于公司更好地采用

PPP、BOT 等运作模式收购现有医院，投资建设新院等医疗项目、养老项目，扩

大公司的生态产业链（详见 2016年 1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与北京安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设立神州安杰医疗产业投

资基金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6-007）；2016年 1月 22日，公司

和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在医疗工程承包、医疗投资、

融资租赁等领域开展合作。以上投资和合作将推动公司医疗工程承包业务和健康

医疗投资业务的发展，提升公司健康医疗产业竞争优势和公司整体盈利水平（详

见 2016 年 1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国

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8）。

医疗行业前景广阔，公司已全面开展医疗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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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公司会继续加大加快对国内外的建筑施工行业和医疗产业的投资力度

和收购兼并进程，使公司业绩实现持续快速增长。 

2、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经营整合情况 

2015年 10月份，公司实施完成了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融资的重大资产重组，并在当月完成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换届和选聘工作，公司

的各项内控制度根据新的业务情况正在修改完善过程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

的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已全部完成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

有限公司原有职工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均已脱离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

已经由原来的纺织业务变更为建筑施工类业务，目前经营情况良好，海外业务订

单丰富，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显著改善。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15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在 35,000 万元至

38,000 万元之间，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进行了公开披露。（详见 2016 年 1

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0），业绩增速较快。 

    3、利润分配预案提出的原因说明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稳定的经营情况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结合公司的业务发展需

要及发展战略等因素提出来的，公司 2015 年度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股

本总额，符合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主营业务持续成长的现实情况；同时有利

于完善公司股本结构和提高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提升公司的形象和竞争能力，为

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创造良好条件。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会对公司

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资者持股比例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

或其他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各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4、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合理性分析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略先生根据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及

经审验的资本公积增加额，对 2015 年度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分配范围进

行测算比对：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15]000917 号 

《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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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06,598.00元。  

2015 年 10 月，公司完成向陈略等 17 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 251,849,593 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事宜，发行价格为 9.84 元/股。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4825001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7 月

29 日止，公司已收到神州长城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251,849,593

元，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420,991,949元，股本为 420,991,949 元。本次增

加资本公积 2,226,350,402.12 元。 

    2015年 11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新股募集重组配套资金。根据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48250015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5年 10月 28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254,999,988.72 元，扣除发

行费用 11,5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43,499,988.72 元，其中，新增

注册资本为 25,914,633.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为 217,585,355.72 元，变更后实

收资本（股本）为 446,906,582.00 元。 

     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共增加资本公积

2,443,935,757.84元,加之以前年度资本公积合计约 2,475,542,355.84 元。 

经合理推算，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本公积金账面金额能够覆

盖本次预案 125,133.8430万元的分配总额。公司 2015 年度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预案未超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成果的可分配范围。  

    二、请向你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人进一步核实是否存在未来 6 个月内的减持计划，并对外明确披露减持意向。 

回复说明： 

经书面问询，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

联人就未来 6个月内的减持计划，核实确认如下： 

1、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在未来 6 个月内没有减持计

划。 

2、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何飞燕女士与何森

先生在未来 6个月内没有减持计划。 

陈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53,406,4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33%,陈略先

生的一致行动人何飞燕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4,421,1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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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陈略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何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30,90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10%，陈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何飞燕女士与何森先生总计持有公司股份

37.65%。 

2015年 12月 29日至 2016 年 1月 5日，陈略先生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29,800股，成交均价为 44.19元/股。 

3、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关于未来六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截至公告披露日，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控股”）持有公

司股份 43,141,03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65%；华联控股的关联人富冠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114,5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7%；华联控股的股

东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481,0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3%。

华联控股及其关联人富冠投资有限公司和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计持有公司

股份 53,736,67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02%。 

2016年 2月 19日，华联控股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称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华

联控股计划在 2016 年 3 月 9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数量不超过 20,000,000 股公司股份（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股份做相应处理），本次拟减持数量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 4.48%。 

富冠投资有限公司和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称，出于自

身发展需要，以上两公司计划自公告日起六个月内，如价格合适，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将持有的全部股份减持完毕（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股份变动事项，对该等数量股份做相应处理）。减持价格 A股不低于 40元人民币

/股，B股不低于 15港元/股。 

自公告日起至 2016年 8月 31日间，华联控股及其关联人富冠投资有限公司

和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计划减持 30,595,6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85%。 

    三、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

面所采取的措施，相关信息的保密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信息泄漏。 

回复说明： 

2016 年 2 月 15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略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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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及承诺》。公司随

即于午间发布了《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

告》。 

    2016 年 2 月 4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略先生向各位董事提出了

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意向，全体董事认为陈略先生关于公司 2015年度的

利润分配预案提案是基于公司良好运营状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

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提出的。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广

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

结构，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2015年 2月 15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陈略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 2015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提案，全体董事签署了《关

于同意陈略先生提交的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书面确

认书》，同时，全体董事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相关

预案时投同意票。  

在筹划利润分配预案过程中，公司同时向全体董事和相关人员递交了《神州

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保密提示函》、《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禁止内幕交易

告知书》，并及时与全体董事和相关人员签署了《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保密协议》，在保证相关事项必要决策流程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内幕信息知情

人范围，严格落实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切实履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从而对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了严格保密，不存在信息泄漏的情形。 

    四、根据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

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说明： 

2016年，公司分别于 1月 20日和 2月 1日接待了两批机构投资者调研，与

投资机构进行了沟通交流，公司对来访调研机构和人员均予以详细记载，内容包

括活动时间、地点、方式、当事人姓名、活动中谈论的有关公司的内容等并及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在深交所互动易网站进行了刊载，在接待

机构调研活动中未提供与公司相关的未公开重大信息，未进行误导性陈述，未提

供、传播虚假信息，公司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符合《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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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核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上述利润分配

预案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

易的情形。 

回复说明： 

在本次预案披露后，公司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该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行为进行了书面函证并核查，未发现上述

人员在知悉本次预案内幕信息时至公告披露后两日内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也未发现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六、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或披露的其他事项。 

回复说明： 

除公司已经披露的公开信息外，不存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及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